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减轻市场主体
负担的通知

源政办字〔2018〕100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优化发展环境、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各项部署要求，切实增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好地保障和推进全县新旧动能转换，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经县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优化发展环境、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着眼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优化发展环境、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和省市决策部署上来。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全面系统推进与抓实关键环节相结合、解决当前问题与着眼长远发展相结合、支持企业发展与促进优胜劣汰相结合、降低外部成本与企业内部挖潜相结合、降低企业成本与提高供给质量相结合，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助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二、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落实。要重点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48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7〕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逐项梳理政策规定，积极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府性基金免税等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创新抵质押融资方式，大力发展股权融资，鼓励企业上市挂牌，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规范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科学调控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合理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要积极推进天然气、成品油等价格改革，简化企业水电暖报装，鼓励企业深入挖潜存量土地，着力降低用能用电用地成本。要大力推进物流标准化建设，积极发展运输新业态，促进公路、铁路、水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进一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三、进一步规范行政管理和服务。坚持依法行政、科学行政，对涉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重大行政决策，必须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确保于法有据、于民有益。要严格规范涉企检查、收费、罚款等行为，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以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服务为导向，深入查摆执法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有效加以整改。要加强部门内部及上下级部门的统筹协调，在推进改革创新、安全生产、环保治理、质量监督等工作中，严禁由于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严禁强制市场主体重复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严禁通过“红顶中介”、购买第三方服务等隐蔽手段向市场主体进行变相收费、重复收费、搭车收费，严禁利用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强制要求市场主体承担或摊派不合理费用，严禁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关停企业。要大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一次办好”改革，扎实开展优化营商环境12项专项行动，切实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真正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服务。
四、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把优化发展环境、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政策落实情况列入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督查事项，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牵头，通过明察暗访、实地督导、社会评议等方式，对各级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并在每年下半年集中开展一次强化督查，对工作推进不力、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自觉接受监督，对市场主体通过新闻媒体、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反映的问题，要迅速核实情况、及时彻底整改，切实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五、进一步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各级党委、政府是本辖区优化发展环境、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按照国家和省市部署要求，细化完善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坚定不移抓好落实。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跟踪督促落实，把涉及自身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切实加强协调配合，坚决清除工作盲区，严防重复执法，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加强各级政策措施的解读宣传，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深入宣传，真正把政策措施讲明白，把企业关注的问题讲清楚，推动政策措施精准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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